
 

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厦门乾照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

2017 年上半年度持续督导跟踪报告 

 

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对厦门乾照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上半年度的

持续督导跟踪报告如下： 

保荐机构名称：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 被保荐公司简称：乾照光电 

保荐代表人姓名：赵旭 联系电话：020-38380180  

保荐代表人姓名：龙敏 联系电话：021-38381082  

 

一、保荐工作概述 
 

项目 工作内容 

1.公司信息披露审阅情况 

（1）是否及时审阅公司信息披露文件 
是，在公司的信息披露文件披露之

前，及时审阅。 

（2）未及时审阅公司信息披露文件的次数 0次 

2.督导公司建立健全并有效执行规章制度的情况 

（1）是否督导公司建立健全规章制度（包括但不

限于防止关联方占用公司资源的制度、募集资金管

理制度、内控制度、内部审计制度、关联交易制度）  

是 

（2）公司是否有效执行相关规章制度 是 

3.募集资金监督情况 

（1）查询公司募集资金专户次数 3次 

（2）公司募集资金项目进展是否与信息披露文件

一致 
是 

4.公司治理督导情况 

（1）列席公司股东大会次数 1次 

（2）列席公司董事会次数 2次 

（3）列席公司监事会次数 2次 

 

5、现场检查情况  



（1）现场检查次数  1次 

（2）现场检查报告是否按照本所规定报送 是 

（3）现场检查发现的主要问题及整改情况 无 

6、发表独立意见情况 

（1）发表独立意见次数 

9次（关于公司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购

买理财产品的核查意见；关于公司及

其子公司2017年度向银行等金融机

构申请综合授信额度及相应担保事

项的核查意见；关于公司2016年年度

持续督导跟踪报告；关于公司2016

年度募集资金存放和使用情况的核

查意见；关于公司2016年度内部控制

评价报告的核查意见；关于公司对外

投资产业基金暨关联交易的核查意

见；关于公司采用黄金租赁方式开展

流动资金融资的核查意见；关于公司

全资子公司向银行申请项目贷款授

信额度及相应担保的核查意见；关于

公司及子公司开展融资租赁事项及

相应担保的核查意见） 

（2）发表非同意意见所涉问题及结论意见 无 

7、向本所报告情况（现场检查报告除外）  

（1）向本所报告的次数 0次 

（2）报告事项的主要内容 无 

（3）报告事项的进展或者整改情况 无 

8、关注职责的履行情况 

（1）是否存在需要关注的事项 否 

（2）关注事项的主要内容 无 

（3）关注事项的进展或者整改情况 不适用 

9、保荐业务工作底稿记录、保管是否合规 是 

10、对上市公司培训情况 

（1）培训次数 0次（拟2017年下半年培训） 

（2）培训日期 无 

（3）培训的主要内容 无 

11. 其他需要说明的保荐工作情况 无 



 

二、保荐机构发现公司存在的问题及采取的措施 

 

事 项 存在的问题 采取的措施 

1、信息披露 无 无 

2、公司内部制度的建立和执行 无 无 

3、“三会”运作 无 无 

4、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变动 无 无 

5、募集资金存放及使用 无 无 

6、关联交易 无 无 

7、对外担保 无 无 

8、收购、出售资产 无 无 

9、其他业务类别重要事项（包括对外投资、风险投

资、委托理财、财务资助、套期保值等）  
无 无 

10、发行人或者其聘请的中介机构配合保荐工作的

情况 
无 无 

11、其他（包括经营环境、业务发展、财务状况、

管理状况、核心技术等方面的重大变化情况）  
无 无 

 

三、公司及股东承诺事项履行情况 

 

公司及股东承诺事项 
是否履

行承诺 

未履行承诺的原

因及解决措施 

 

1、王维勇承诺：在股份公司担任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 

员期间，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本人所持公司股份总数的

百分之二十五；离职后半年内，不转让本人直接或间接持

有的股份公司股份。 

 

是 不适用 

 

2、2012年8月，公司承诺：公司可以采取现金、股票或者

现金股票相结合等法律允许的其他方式分配股利，并优先

采用现金分红的利润分配方式。在满足相关规定的前提下，

公司每年以现金方式分配的利润应不低于当年实现的可分

配利润的10%。 

 

是 不适用 

 

3、蔡海防承诺：自2016年11月2日增持完成后六个月内不

减持公司股份。 

 

是 不适用 



 

4、厦门市美加六八九商贸有限公司承诺：厦门市美加六八

九商贸有限公司受让厦门乾照照明有限公司和厦门乾泰坤

华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非主营业务涉及的部分资产（包含

应收账款、预付账款、存货、固定资产、应付账款、其他

应付款），共计7,486.22万元，付款期限至2017年9月30日。 

 

是 不适用 

 

5、王维勇承诺：厦门市美加六八九商贸有限公司受让厦门

乾照照明有限公司和厦门乾泰坤华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非

主营业务涉及的部分资产（包含应收账款、预付账款、存

货、固定资产、应付账款、其他应付款），共计7,486.22

万元，同时王维勇先生对六八九商贸的履约能力个人承担

无限连带责任。 

 

是 不适用 

 

6、2016年3月22日，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已完成股票

购买，公司承诺：上述购买的购票将按照规定予以锁定，

锁定期为2016年3月22日至2017年3月21日。 

 

是 不适用 

 

7、2017年5月18日，公司第二期员工持股计划已完成股票

购买，公司承诺：上述购买的购票将按照规定予以锁定，

锁定期为2017年5月18日至2018年5月17日。 

 

是 不适用 

 

8、2017年5月，公司承诺：在参与设立盐城满天星投资合

伙企业（有限合伙）后十二个月内，不使用闲置募集资金

暂时补充流动资金、将募集资金投向变更为永久性补充流

动资金（不含节余募集资金）、将超募资金用于永久性补

充流动资金或者归还银行贷款。 

 

是 不适用 

 

四、其他事项 

 

报告事项 说明 

1. 保荐代表人变更及其理由 无 

2. 改聘会计师事务所及其理由 无 

3. 报告期内中国证监会和本所对保荐机构或者其保荐的

公司采取监管措施的事项及整改情况 
无 

4. 其他需要报告的重大事项 无 

（以下无正文） 



（本页无正文，为《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厦门乾照光电股份有限公司

2017 年上半年度持续督导跟踪报告》之签字盖章页）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保荐代表人：_________________             __________________ 

                 赵  旭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龙  敏 

 

 

 

 

 

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7 年 8 月 25 日 




